附件五 國中十二年國教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十二年國教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目的
(1) 增進全市數學教師對十二年國教領綱精神與內涵的認識與理解。
(2) 培育與會教師成為種子講師，爾後能於各自服務學校宣導領綱，帶領校內教師實作、討論、反思。
(3) 增進與會教師產出領域素養導向之教學設計與實施的相關案例，擴增課程與教學資源之推展。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大坡國中
(4)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東安國中、私立清華高中、私立大興高中、私立啟英高中。
4、 辦理日期及地點：
(1) 北區：107年12月6日，假私立大興高中辦理
(2) 南區：107年11月22日，假私立清華高中辦理
(3) 補訓：108年03月30日，假私立啟英高中辦理
5、 參加對象與人數
(1) 全市各校至少推派1/2數學領域教師人員參加。
(2) 國中數學輔導小組所有成員。
(3) 共計約300人。
6、 研習內容
	107年12月(北區：大興高中、南區：清華高中)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及負責團隊
	備註

	13:00-13:30
（30分鐘）
	報到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13:30-13:40
（10分鐘）
	開幕典禮
	桃園市國中數學
輔導團召集人
	

	13:40-15:10
（90分鐘）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重要內涵及示例分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范慧蘭老師
	

	15:10-15:20
（10分鐘）
	休息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15:20-16:50
（90分鐘）
	引領教師理解領綱之
策略與反思討論
	講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范慧蘭老師
助教：
A組：劉建成老師
B組：謝熹鈐老師
C組：鍾政穎老師
	

	16:50-17:20
（30分鐘）
	綜合座談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108年3月(補訓：啟英高中)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及負責團隊
	備註

	8:30-9:00
（30分鐘）
	報到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9:00-9:10
（10分鐘）
	開幕典禮
	桃園市國中數學
輔導團召集人
	

	9:10-10:40
（90分鐘）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重要內涵及示例分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范慧蘭老師
	

	10:40-10:50
（10分鐘）
	休息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10:50-12:20
（90分鐘）
	引領教師理解領綱之
策略與反思討論
	講師：
中央輔導團領綱種子講師
范慧蘭老師
助教：
A組：劉建成老師
B組：謝熹鈐老師
C組：鍾政穎老師
	

	12:20-12:50
（30分鐘）
	綜合座談
	桃園市國中輔導團
數學團隊
	


7、 經費來源與概算
(1)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及「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2) 本活動經費140,000元，為本市教育局國中科精進教學子計劃，為縣市自籌款，經費概算表詳如附表四。
8、 預期成效
(1) 增進數學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領綱之認識。
(2) 教師能理解總綱與領綱的重要內涵。
(3) 培育與會教師對於領綱的轉化能力，並能有實作產出。
(4) 藉由參與教師回校帶領校內社群探討，逐步擴增理解領綱內涵之教師數。
    (五)促進桃園市數學教師與十二年國教課綱接軌。


附表四、國中十二年國教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經費概算表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十二年國教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轉化工作坊經費概算表
107.08～108.07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2,000
	12
	節
	24,000
	外聘(4節*3場)

	
	
	1,000
	18
	節
	18,000
	外聘助理
2節*3人*3場=18節；
(3教室同時，每教室1名助教)

	2
	印刷費
	100
	300
	人次
	30,000
	講義資料、成果冊及影印所需相關耗材

	3
	差旅費
	6,000
	1
	式
	6,000
	核實支付

	6
	膳費
	100
	300
	人次
	[bookmark: _GoBack]30,000
	講師、工作人員
及參與人員

	7
	教材教具費
	9,000
	1
	式
	9,000
	如物品明細

	8
	場地使用費
	6,000
	3
	場
	18,000
	核實支付

	9
	雜支
	5,000
	1
	式
	5,000
	業務費之5%為限

	合計
	140,000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教材教具費-物品明細
	品名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蓋牌樂
	270
	10
	2700
	108課綱新增課程：三視圖。融入課堂教學使用。

	計算機
	300
	21
	6300
	符應108課綱，數學核心素養：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養，融入課堂教學使用。

	合計
	
	
	9000
	



